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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多元認同 個案處理更謹慎

在性別多元的現代，有許多人開始意

識自身的生理性別與心理認同性別是不同

的，性別平權已不再是單純的男女二分法。

紀冠伶回憶，過去就曾經處理過一個生理

男性、心理女性的勞工申訴案，當時那名

勞工任職於大型教學醫院，因其性別認同，

平時以穿著女性服裝為主，使用廁所的時

候也會堅持要上女廁，遭到其他同仁和民

眾的反映，導致雇主限制該勞工只能使用

某一樓層內指定的某一間廁所，甚至更進

一步將他調職為對內的檢查單位，避免他

與民眾接觸。醫院的種種舉動更讓該名勞

工感覺遭到不公平的對待，因此提出申訴。

紀冠伶表示，當時審查申訴案的委員

花了很多的時間討論、也很仔細檢視每一

個環節，才終於做出「違反性別平權」的結

論。她解釋，雖然當時社會風氣不像現在

對多元性別有較多的認識與包容，但雇主

身為大型教學醫院，有比一般事業單位更

多的資源可以運用，比如院內有心理師、

社工師等專業人員，所以其實可以有更謹
慎、細緻的處理方式。在這歧視案成立之
後，讓不少事業單位開始正視多元性別的
趨勢，公部門也開始著手規劃並設立多元
性別的場所。

清除既有標籤 需更多理解與包容

性別工作平等法上路 20周年，雖然
已逐步改善職場女性面臨生兒育女時的困
境、企業也較懂得因應相關人力資源管理
與調整，但還是有不少女性勞工反映，請
產假回來就發現職場氣氛變得不一樣了、

律師紀冠伶在大學畢業後即投身法律工作，
1995年創立律師事務所後，因緣際會接觸到台
北市晚晴婦女協會，其後便開始投身婦女權益運
動，從推廣法治教育、受邀演講、到參與修法等，
近年來更擔任公部門各項相關委員會的委員，希
望能盡一己之力，落實真正的平權。

▲ 紀律師（圖中）出席台灣家事法學會舉辦之學術研
討會

紀冠伶  台北晚晴婦女協會 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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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彿被貼上標籤。當女性勞工申請育嬰留
職停薪，她原本的工作量就必須由同事分
攤，要是公司規模大一點，可能還能調配，
「但台灣還是以中小型企業為主，很多公
司人力容易吃不消，這就是我們現在遇到
的困境。」紀冠伶解釋。

儘管性別工作平等法裡明定：「雇主
不得因育嬰留職停薪視為缺勤而影響其全
勤獎金、考績或為其他不利之處分」，在
實際的職場裡，女性勞工反映遭受歧視的
事件仍舊頻傳，例如加薪或升遷等，常常
都不會被優先考慮，隱形的不友善並未消
除。紀冠伶說，其實直到近期也還是有類
似的案例，有勞工先是請了 2個月的產假，
後再請了半年的育嬰假留職停薪（簡稱育
嬰留停），結果回到職場後，竟發現自己該
年度考績較差、也未被列入升遷名單。

紀冠伶說，很多女性勞工、甚至大部
分的人都不知道，育嬰留停期間並不計入
年資，所以若以同期進公司的員工相比，
只要有請育嬰留停，年資就會硬生生比別
人少了半年；如果請到 2年，就會落差更
大，在考慮升遷和資歷的時候，年資的落
差就成了一個客觀的事實，並不能直接認
定雇主有歧視，這部分也不可歸責於雇主，
政府也不能去要求雇主要補足這塊缺口，
「這就得靠大家去相互理解和包容」。

避免習慣盲從 適時反思自我平衡

傳統觀念中，女性總是被認為應該
「相夫教子」、「以家庭為重」，該如何在工

作、家庭、生活之間取得平衡，是很多職

場女性最常反思的問題。紀冠伶笑說，「現

在的婚姻真的沒有想像中容易」。女性結

婚之後，除了原本的女兒、員工的身分之

外，又會增加妻子、媳婦等身分，若接著

懷孕生子，還會成為一個母親，要做好每

一個角色其實並不容易。

以自身為例，紀冠伶說，成立律師事

務所之後，嫁作人妻、接著為人母，她就

曾在當事人、先生、孩子之間拉扯，在這

個可能充滿衝突的過程，是需要充分溝通

和協調的，而且要從經濟面、家庭面等方

向去仔細思考，「對你而言什麼才是最重

要的」。

紀冠伶也期勉，女性不要只是「習慣

過日子」、或是盲從於生活，一定要適時停

下來問問自己：「是什麼在催促我前進？」

倘若是被經濟壓力、親子壓力等重擔推著

往前走，那就要經常反思自己因此犧牲了

什麼？適時調整步伐，找回工作與生活的

平衡，才能確實地掌握自己人生的節奏。

▲ 參與新知基金會感恩茶會


